
附件
吉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管理办法

（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加强和规范粮油仓储单位管理，维护粮食流通秩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5号令《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吉林省<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等相关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的粮油仓储单位备案适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粮油仓储单位，指仓容规模在500吨以上（包含500吨）或者罐容规模在100吨以上（包含100吨），专门从事粮油仓储活动，或者在粮油收购、销售、运输、加工、进出口等经营活动过程中从事粮油仓储活动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三条  省粮食局负责制定备案管理办法,监督指导全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管理工作;按照在地管理原则,市(州)、县（市、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建立本地备案管理制度，督促辖区内粮油仓储单位及时办理备案，审核备案信息，并做好备案管理、检查工作，规范粮油仓储单位粮油仓储活动；粮油仓储单位按规定履行备案职责。中储粮吉林分公司、吉林中粮生化有限公司、中粮粮油吉林有限公司、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吉林分公司、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粮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长春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吉林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所属企业到库区所在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四条  粮油仓储单位备案数据是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粮食流通管理，编制全省粮食仓储设施建设规划，参与指导大型粮食建设项目管理，办理各项政策性业务的重要依据。

第二章  备案条件及内容
第五条  粮油仓储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拥有（自有或租赁承包，下同）固定经营场地，经营场地距有害元素的矿山、炼焦、炼油、煤气、化工、塑料、橡胶制品及加工、人造纤维、油漆、农药、化肥等，排放有毒气体的生产单位，不小于1000米；距屠宰场、集中垃圾堆场、污水处理站等单位，不小于500米；距砖瓦厂、混凝土及石膏制品厂等粉尘污染源，不小于100米。
（二）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
（三）拥有从事粮油仓储活动相适应的设施设备，并符合粮油储藏技术规范的要求；有计量、清理和输送设备；有粮油化验室，能够正常开展相应质检工作。
（四）拥有职业资格证的粮油保管员和质量检验员分别不少于1人。
（五）未经国家及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粮油仓储单位名称中不得使用“国家储备粮”、“中央储备粮”及“省储备粮”。

第六条  粮油仓储单位备案主要包括:粮油仓储单位基本情况、主要仓储设施及设备、主要生产附属设施、专业技术人员等基础信息。
第三章  备案程序
第七条  企业申报。粮油仓储单位应当自设立或开始从事粮油仓储活动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库区所在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备案。一个粮油仓储单位有多个库区、厂区，且分处不同县（市、区）的，应当分别到仓储设施所在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申请备案应提交下列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备案申请表。企业要如实填报《吉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申请表》（一试两份），加盖公章后上报。

（二）法定注册机关登记证（如工商营业执照、事业单位登记证）及粮食收购许可证的原件和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四）场地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五）检化验仪器、计量器具和质量检验、保管人员专业知识证明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六）经营场地距离污染源、危险源情况说明，加盖单位公章。
（七）单位名称含有“国家储备粮”、“中央储备粮”和“省级储备粮”字样的，应当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第八条  受理确认。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企业提交的备案材料进行初审。
（一）材料齐全并符合要求的，应当予以受理。
（二）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备案机关应当如实告知申报单位，申报单位应在15日内补齐全部材料，逾期未补齐的，视为撤回。
（三）材料弄虚作假或名称不符合规定的，不予受理，备案机关应当出具《吉林省粮油仓储单位申请备案不予受理通知书》，书面告知申报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  备案审核。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自受理确认起15日内，对申报单位备案材料进行审查和现场核查，作出是否准予备案的决定。

（一）符合备案要求的，将备案企业相关复印证件留存，并在《吉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申请表》上签署意见，一份交还备案企业，一份留在备案机关，作为上级部门检查的依据。
（二）不予备案的，应当填写《吉林省粮油仓储单位不予备案决定书》，书面告知申报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四章  变更、停业、歇业和复业备案

第十条  粮油仓储单位备案事项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于变化发生之日起15日内向备案机关申请办理备案变更。
（一）单位名称、性质、地址、法定代表人、隶属关系等重要情况变更的。

（二）业务范围、主要仓储业务类型变更的。

（三）有效仓（罐）容规模、设备设施发生变化的。

（四）原备案的其他事项及内容发生变化的。

第十一条  粮油仓储单位申请办理备案变更，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填写并向原备案机关报送《吉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变更申请书》（一式两份）和变更事项相关材料。

（二）备案机关在收到申请后的15日内完成变更备案审核。对符合要求的，在《吉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变更申请书》上签署意见（一份备案机关留存，一份企业留存。）；对填报内容不符合要求或资料不全的，要求申报单位补齐补正后继续办理；对不符合本办法有关规定，责令立即改正，重新办理备案变更申请。
第十二条  粮油仓储单位暂停或终止粮油仓储活动，应当在办理相应的注册登记手续后15日内，向原备案机关报送《吉林省粮油仓储单位停（歇）业备案申请表》（一试两份），申报停业、歇业备案。备案机关应当立即受理、审核，同时签署意见,一份备案机关留存，一份企业留存。

第十三条  粮油仓储单位在停业、歇业后又恢复粮油仓储活动的，应当在恢复粮油仓储活动30个工作日内，按本办法第三章规定重新申请备案。

第十四条  粮油仓储单位地址变更后不在原所在行政区域的，须按照本办法第三章的有关规定向新地址所在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重新申请办理备案。

第五章  档案管理

第十五条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设专人管理备案资料，在粮油仓储单位办理备案后的15日内，逐个单位建立完善的备案案卷。
第十六条  各市（州）、县（市、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每季度末的最后一天向省粮食局报送《吉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情况汇总表》。

第六章  违规处理

第十七条  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在地管理原则，依法对辖区内粮油仓储单位备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违反规定的，按照《粮油仓储管理办法》（2009年国家发改委第5号令）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目前已经从事粮油仓储活动的粮油仓储单位，应当自办法施行之日30个工作日内向当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备案。

第十九条  仓容规模500吨以下或者食用油罐罐容100吨以下，从事粮油仓储活动的经营者是否实行备案，由各市（州）、县（市、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自行确定。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吉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申请表》
     2.《吉林省粮油仓储单位申请备案不予受理通知书》

          3.《吉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变更申请书》

4.《吉林省粮油仓储单位停（歇）业备案申请表》

5.《吉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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